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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的法律热点问题 
 

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修订 

2012 年 9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颁

布了新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新《试点

办法》”），其对 2011 年 8 月 25 日颁发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试点办法》（“原《试点办法》”）进行了修订。证监会还于颁布

新《试点办法》的同日，颁布了《关于实施<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业务的要求进行了更细致的解释。新《试点办法》及配套规定

将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本次修订，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进行了松绑，取消诸

多限制，以达到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一、 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保留强制托管要求，但原资产托管人强制规定为“商业银行”，

现改为“托管机构”，且对托管机构未做具体要求。（新《试点办法》第

二条） 

2、 对于运用委托财产进行投资的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基金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除了原《试点办法》允许的“股票、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金融衍生品、商品

期货”外，还可以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及“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

让的股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以及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新《试

点办法》第九条） 

3、 确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为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主管机构，

管理方式为自律管理。（新《试点办法》第七条） 

4、 对资产管理计划进行细分。其中投资于现金、银行存款、股票、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

证券、商品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仍称之为“资产管理计划”；投资

于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以及证监会认可

的其他资产的称之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且只能以设立专门子公司

的形式开展此项业务（新《试点办法》第八条和第十条）。专门子公司

的管理办法参见修订后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及《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预计 11 月初公布）。 

5、 对于为多个客户办理的特定资产管理业务，放松特定多个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的人数限制，但对单个资产管理计划设定规模上限。具体要

求为：“单个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不得超过 200 人，但单笔委托金额

在 3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客户委托的初始资产合

计不得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但不得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新《试点

办法》第十三条） 

6、 对于原《试点办法》中“单个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

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该计划资产净值的 20%；同一资产管理人管理的

全部特定客户委托财产（包括单一客户和多客户特定资产管理业务）投

资于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10%”的限制性规定进行

了删除，取消了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比例限制。（新《试点办法》第二

十三条） 

7、 对于委托财产投资不符合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的情况，

不再强行要求 10 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而是由资产管理人按照资产管

理合同的约定进行及时调整。（新《试点办法》第二十四条） 

8、 优化投资者参与和退出频率的安排，规定“资产管理计划每季度

至多开放一次计划份额的参与和退出”，但“为单一客户设立的资产管

理计划及为多个客户设立的现金管理类资产管理计划”不受此限制。同

时，补充规定“资产委托人可以通过交易所交易平台向符合条件的特定

客户转让其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增加了产品的流动性。（新《试

点办法》第二十五条） 

9、 取消关于费率管制的规定，对于管理费率和托管费率，不再强行

要求“不得低于同类型或相似类型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的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费率、托管费率的 60%”，对于业绩报酬也不再强行要求“在一个委

托投资期间内，业绩报酬的提取比例不得高于所管理资产在该期间净收

益的 20%”，允许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合同中自由约定相应的管理费率

和托管费率，只要求资产管理人在设定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时，不得以

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压低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费率水平和托管费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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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扰乱市场秩序。给予特定资产管理业务更为宽松的监管环境。（新

《试点办法》第二十八条） 

10、  进一步简化备案程序，将为多个客户办理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产

品由销售前备案改为销售开始后 5 个工作日内备案。（新《试点办法》

第三十八条） 

二、 总结 

本次修订主要围绕拓宽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取消投资比

例限制、进一步放松管制，进一步明确了意思自治、自律管理的原则，

取消了诸多强制性规定，允许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各方通过资产管理计

划或资产管理合同进行自由约定。 

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证监会拓宽了基金管理公司特定资产管理业务

可以投资的产品范围。以往基金管理公司特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的主要

产品为证券产品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而本次修订，投资产品包括了不在

交易所上市的股权、债券，这意味着特定资产管理业务可以介入一级市

场，并可以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一样从事股权投资活动，并像信托公司

一样可以向企业提供借款。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更可能

包括资产证券化产品，甚至是房产、黄金、艺术品等实物资产。 

本次修订，给致力于发展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留下了创新

空间，基金管理公司的战略定位或将出现更大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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